
附件十四之三 自日本輸入供人食用豬肉製品檢疫條

件 

 
一、本檢疫條件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(一)非疫區或疫區：指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三條第

一項規定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口蹄疫、非洲豬瘟及

豬瘟之非疫區；未列於前述非疫區者為疫區。

(二)豬肉原料：指源自豬隻供人食用之屠體、肉、內臟。

(三)豬肉製品：指由豬肉原料經加熱處理之產品。

(四)指定設施：指豬肉之屠宰場、分切廠及加工廠。

二、豬肉原料之屠宰衛生基準應達到我國相關法規要求之水準，

並來自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認可之指定設施屠宰。

指定設施應實施肉品衛生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衛生管理

制度。

三、指定設施內屠宰之豬隻，應於日本出生及飼養。

自第三國（地區）輸入豬隻，符合下列條件者，不適用

前項規定：

(一)該第三國（地區）應為非疫區。

(二)豬隻應於該第三國（地區）出生及飼養。

(三)豬隻應經第三國主管機關檢查，未發現任何動物傳染病

病徵。

(四)豬隻直接自第三國（地區）或途經其他非疫區國家（地

區）輸入日本，應於運輸過程中與其他動物隔離，且不

得混合載運。

前二項之豬隻於屠宰時應經日本政府主管機關派員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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屠前與屠後檢查合格，適合人類食用。

四、在指定設施內分切、加工或儲存之豬肉原料，應於日本屠

宰。

於第三國（地區）屠宰後輸入之豬肉原料，符合下列條

件者，不適用前項規定：

(一)該第三國（地區）應為非疫區。

(二)豬肉原料應來自該第三國（地區）出生及飼養之豬隻。

(三)豬肉原料應產自該第三國（地區）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

關認可之指定設施。

(四)豬肉原料應直接自第三國(地區)輸入。但以密閉式容器

包裝且於運輸過程中未開啟者，得途經疫區國家(地區)

輸入。

(五)豬肉原料輸入應經日本政府主管機關檢疫檢驗合格後，

直接運送至指定設施分切或加工。

五、輸入豬肉製品至我國，日本政府主管機關應先向輸出入動物

檢疫機關提送加工指定設施填寫之基本資料表供書面審查及

實地查核，以確認該加工指定設施符合本檢疫條件規定。

前項加工指定設施應經日本政府主管機關查核認可，為

從事製造豬肉製品之加工廠。

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評估第一項資料，並配合實地查

核結果，確認受查核加工指定設施符合本檢疫條件規定者，

核准其製造之豬肉製品輸入。

第一項所需費用，應依相關法令規定，由日本負擔。

六、豬肉製品之加熱處理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，始可輸入：

(一)產品中心溫度達七十攝氏度以上並維持三十分鐘以上。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   卷　第   期　　        　　農業環保篇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29卷　第011期　　20230116　　農業環保篇



(二)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認可與前款加熱處理具有同等殺

滅病原效力之方法。

七、加工指定設施應將豬肉製品之豬肉原料來源、加熱日期、加

熱溫度與時間紀錄、生產數量、出貨數量及日期詳細記載於

原始紀錄內，並應將該紀錄保存至少二年。

加工指定設施應每月至少確認預防危害因子及豬肉製品

加熱處理程序有效性等措施一次並記載於紀錄內，並應將該

紀錄保存至少二年。

八、日本政府主管機關應先將動物檢疫證明書樣張及印識圖樣送

交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同意後使用。

九、日本政府主管機關應派獸醫師或食品衛生監視員每六個月至

少檢查加工指定設施一次並作成檢查紀錄，發現未符合本檢

疫條件任一規定者，應立即停止該加工指定設施之豬肉製品

輸入我國，並通知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。完成缺失改善後，

應再通知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。

前項檢查紀錄應保存至少二年。

十、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於必要時得派員赴日本辦理複查作業；

日本政府主管機關不予配合或經查證未符合本檢疫條件規定

時，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得停止該國豬肉製品或加工指定設

施所產豬肉製品輸入。

前項所需費用，應依相關法令規定，由日本負擔。

十一、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依第五點第一項規定確認符合本檢

疫條件之加工指定設施有下列變更之一致影響原核准之隔

間、加熱處理設備或動線時，應事先申請輸出入動物檢疫

機關核准，並於完成變更後提送完成報告供輸出入動物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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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機關書面審查：

(一)加熱處理設備數目變更或更新汰換。

(二)分隔加熱前區與加熱後區之牆面變更。

(三)加熱前區或加熱後區作業區變更致人員、原料或產品

動線變更。

(四)加工指定設施內作業區用途變更。

(五)加工指定設施外牆變更。

(六)增建與原加工指定設施無法明確區分之設施。

(七)增建與原加工指定設施共用相同代號、名稱與地址之

設施。

加工指定設施所產豬肉製品應自變更施工日起暫停輸

入，於依前項規定提送完成報告獲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同

意後恢復輸入。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得依前點規定派員赴

日本辦理該加工指定設施複查作業。

加工指定設施之代號、名稱或地址變更時，日本政府

主管機關應通知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。

十二、豬肉製品在加工指定設施或運輸過程中，應不受任何動物

傳染病病原體之污染，並使用清潔及衛生之容器包裝或貨

櫃裝運。包裝上應有加工指定設施代號。

十三、豬肉製品於運往我國之過程，應符合密閉式貨櫃運送動物

產品輸入檢疫作業辦法規定。

十四、日本發生口蹄疫或非洲豬瘟時，應立即通知輸出入動物檢

疫機關。

前項情形於日本政府主管機關與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

取得共識後，始可恢復豬肉製品輸入我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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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輸入時應檢附日本動物檢疫機關簽發之動物檢疫證明書正

本，並以英文或中文記載下列事項：

(一)進出口商或公司名稱及地址。

(二)屠宰指定設施及加工指定設施之名稱、地址及代號。

(三)豬肉製品之品名、包裝數量及重量。

(四)豬肉原料之屠宰日期、豬肉製品之加熱處理日期及符

合第六點規定之加熱處理方式。

(五)有第三點第二項或第四點第二項情形者，並應註明第

三國國名或指定設施。

(六)貨櫃號碼及封條號碼。

(七)發證日期、地點、機關名稱及其戳記、簽發之官方獸

醫師姓名及其簽章。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   卷　第   期　　        　　農業環保篇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29卷　第011期　　20230116　　農業環保篇


